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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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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军懋科技本次以非公开定价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498,663股，募集资金78,178,915.89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2.03元。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及公司的净

资产和净利润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第五款的规定，公司股东承担下

列义务：在公司进行定向增发股票时，放弃优先购买权；因此，

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新股发行无优先认购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2名外部机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以

现金认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列示如下： 

序号 认购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宁波丰年君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58,775 19,955,063.25 现金 

2 
宁波丰年君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839,888 58,223,852.64 现金 

 合计 6,498,663 78,178,915.89  

2、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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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波丰年君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丰年君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年君

元”），成立于2015年7月28日，企业注册号为91330206340531457C，

住所为宁波市北仓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办公楼830室，经营范围

是：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宁波丰年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为常彬。丰年君元于2015年10月8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私募投资资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80395。丰年君元管理人为宁波丰

年荣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于2015年6月11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证明，登记编号为P1055651。 

（2）宁波丰年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丰年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年君

盛 ） 成 立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为

91330206MA2813WL70；住所为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

办公楼1313室；经营范围是：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托管

人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宁波丰年

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常彬；丰年君

盛于2016年5月12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资金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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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基金编号为SJ0767。丰年君盛管理人为宁波丰年荣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其于2015年6月11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登记编号为P1055651。 

3.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丰年君元与丰年君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均为宁波丰年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年君元与丰年君盛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均为宁波丰年荣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对象与公司

及主要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截止股权登记日（2016年11月15日），杨卫平直接持有公司

70.9333%的股权，依据股东杨卫平与杨卫民及赵来友于2015年5月19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为83.60%，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杨卫平。本次股票发行后，杨卫平直接持有公司64.00%

的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股东人数为8名，本次股票发行

后，股东人数为10名，公司股东总数不超过200人，符合上述豁免向

证监会申请核准之规定。因此，本次股票发行无须向证监会申请核

准。 

(七) 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失信主体被联合惩戒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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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丰年君元、丰年君盛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

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杨卫平 42,560,000 70.9333 31,920,000 

2 杨卫民 5,066,660 8.4445 3,799,995 

3 赵来友 2,533,340 4.2222 1,900,005 

4 杨  军 506,660 0.8445 379,995 

5 郑  丽 2,530,820 4.2180 -- 

6 

中投长春国家光电信息

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471,680 5.7861 -- 

7 
长春融慧达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330,840 0.5514 -- 

8 
北京军懋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3,000,000 5.0000 3,000,000 

合计 60,000,000 100.0000 40,999,995 

2.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杨卫平 42,560,000 64.00 31,920,000 

2 杨卫民 5,066,660 7.62 3,799,995 

3 赵来友 2,533,340 3.81 1,900,005 

4 杨  军 506,660 0.76 379,995 

5 郑  丽 2,530,820 3.81 -- 

6 中投长春国家光电信息创业 3,471,680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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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 
长春融慧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30,840 0.50 -- 

8 
北京军懋信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3,000,000 4.51 3,000,000 

9 
宁波丰年君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58,775 2.49 -- 

10 
宁波丰年君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839,888 7.28 -- 

合计 66,498,663 100.00 40,999,995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

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

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0,640,000 17.73 10,640,000 16.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900,000 3.17 1,900,000 2.86 

3、核心员工     

4、其它 6,460,005 10.77 12,958,668 19.49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9,000,005 31.67 25,498,668 38.35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1,920,000 53.20 31,920,000 48.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5,700,000 9.50 5,700,000 8.57 

3、核心员工     

4、其它 3,379,995 5.63 3,379,995 5.08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40,999,995 68.33 40,999,995 61.65 

总股本 60,000,000 100.00 66,498,6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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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为8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2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变为10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募集资金78,178,915.89元。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资产

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后，公司增加货币资金78,178,915.89元，货币资金占

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大幅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以

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额（元） 占比 数额（元） 占比 

货币资金 48,642,271.57 51.22 126,821,187.46  73.24 

流动资产 91,335,181.94 96.17 169,514,097.83  97.90 

非流动资产 3,634,146.35 3.83 3,634,146.35 2.10 

负债（元） 12,595,816.61 13.26 12,595,816.61 7.27 

净资产（元） 82,373,511.68 86.74 160,552,427.57  92.73 

总资产（元） 94,969,328.29 100.00 173,148,244.18  100.00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是以计算机、通讯网络、电子技术和

仪器及自动化为主，专注于航空技术与数字信息化技术，研制、

开发与维护航空运行管理定位监控等信息化系统，同时为军用航

空信息化建设提供代理培训、测试等服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增军品项目A、项目B、C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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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系统及E五代产品的研发及生产。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

公司仍从事以计算机、通讯网络、电子技术和仪器及自动化为主，

专注于航空技术与数字信息化技术，研制、开发与维护航空运行

管理定位监控等信息化系统，同时为军用航空信息化建设提供代

理培训、测试等服务。 

所以，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杨卫平直接持有公司70.9333%的股权，依据股东

杨卫平与杨卫民及赵来友于2015年5月19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为83.6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担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卫平。 

本次发行后，杨卫平直接持有公司64.00%的股份，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编

号 
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

股数量

（股） 

发行前持

股比例

（%）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

持股比

例（%） 

1 杨卫平 
董事长、总经

理 
42,560,000 70.9333 42,560,000 64.00 

2 杨卫民 董事 5,066,660 8.4445 5,066,660 7.62 

3 赵来友 
董事、副总经

理 
2,533,340 4.2222 2,533,340 3.81 

4 张弘 董事 -- -- -- -- 

5 任菲菲 
董事、董事会

秘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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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凡 董事 -- -- -- -- 

7 旷怡 监事会主席 -- -- -- -- 

8 卢珏 监事 -- -- -- -- 

9 孙文娟 职工监事 -- -- -- -- 

合计 50,160,000 83.60 50,160,000 75.43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年度 2015年度 

每股收益（元） 0.36 0.32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56.27 18.1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3 -0.12 

项目 
2015年 12 月 31 日

（增资前） 

2015年 12 月 31 日

（增资后）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39 2.41 

资产负债率 13.26 7.27 

流动比率 7.25 13.46 

速动比率 6.31 12.52 

注: 本次股票发行后财务数据依据经审计的2015年度财务报

告，并按照股票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摊薄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2名外部投资者，外部投资者未作出自愿锁

定股份的承诺，不存在限售情形。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推荐主办券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出具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的结论意见为： 



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1 

（一）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军懋科技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

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

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军懋科技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均按照相关

要求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军懋科技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国家国防科技工业

局出具科工财审[2016]425号批复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

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

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

罚的情形。 

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出具科工

财审[2016]425号批复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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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懋科技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均按照相关要求规

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军懋科技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 决策程序合法、

发行价格不存在显示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

要求。 

（八）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九）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的情形，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十）公司现有股东中，中投长春国家光电信息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属于私募基金，且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本次2名发行

对象均属于私募基金并且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登记

备案程序。 

（十一）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的股票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二）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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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中规

定的不得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情况。 

（十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管理要求，符合募集资

金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十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丰

年君元、丰年君盛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五）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它意见 

1、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安排； 

2、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况； 

3、军懋科技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4、本次股票发行中，军懋科技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5、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国防科工局关于印发<涉军

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科工计[2016]209号）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无

需按照上述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是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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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

向发行的条件。 

（三）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

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已足额缴纳，

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合规。 

（五）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

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协议

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在公司进行定向增发股票时现

有股东无优先认购权，且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股东大会决议未赋予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股票发行无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

定。 

（七）公司股东长春融慧达投资管理中心及北京军懋信息咨询

中心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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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公司本次发行

股票对象和现有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均已按照《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和登记。 

（八）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1、根据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其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合法资金，且不存在代他人出资及通过委托代持、

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等为他人代持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形式

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

有效，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2、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具有实际经营业务，不属于《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问题——定向发行（二）》中规定的不得参与非上市

公众公司股份发行的单纯以认购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合伙企业持股平

台。 

3、公司本次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的情况。 

4、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5、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丰年君

元、丰年君盛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6、军懋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国防科工局关于印发<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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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科工计[2016]209号）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无

需按照上述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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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杨卫平       杨卫民       赵来友 

                       

                                                                        

                          张 弘       任菲菲        何 凡 

 

全体监事签字：                                                                      

旷 怡        卢 珏         孙文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杨卫平      赵来友       任菲菲 

 

 

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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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七）《北京市海润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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